
  □ 李欣桦 孙晓
  “原来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都可能涉及到
国家安全。” 4 月 15 日，在利群大唐购物中心，
听完日照经开区检察院干警的讲解后，居民赵女士
这样感慨道。

  4 月 15 日是第 11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经
开区检察院组织干警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
集中宣传活动，检察干警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

法规。针对群众对国家安全认知的常见盲区，干警
们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了什么是国家安全、危害
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表现，以及公民维护国家安全
的权利与义务，引导大家自觉抵制破坏和损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共同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序号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其他费用 合计

1 烟台威尼尔斯酒店有限公司 朴红梅 17,190,000 . 00 1,572,173 . 30 92,933 . 00 18,855,106 . 30

2 烟台万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宋秀国、张勤
敏、陈华玲、杜建东

9,900,000 . 00 681,363 . 66 0 10,581,363 . 66

3 烟台壹陆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壹陆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烟台浙商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王国献、张勤敏、王昶

9,857,121 . 00 987,608 . 16 0 10,844,729 . 16

累计 36,947,121 . 00 3,241,145 . 12 92,933 . 00 40,281,199 . 12

序号 债务人（借款人） 本金 欠息 担保人

1 陈亮亮 198648 . 88 45101 . 46 陈明义、杨希芹、山东玲珑置业有限公司

2 杨好杰 183752 . 06 27082 . 16 刘秀云、烟台红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3 曲超 274479 . 03 25622 . 29 曲利峰、烟台春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孳息 担保人

1
山东英利实业有限
公司

299910000 . 00 10535277 . 54 14290077 . 75
山东汇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寿光市金海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寿光神润发海洋
化工有限公司、韩荣桓、王红

2
山东寿光神润发海
洋化工有限公司

79940221 . 92 15047230 . 26 4372358 . 59 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韩荣桓、王红

3
山东寿光健元春有
限公司

45000000 . 00 1651789 . 06 2645169 . 62
山东和信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健元春
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赵世龙、赵俊

4
山东寿光健元春化
工有限公司

19000000 . 00 753926 . 88 1110620 . 69
山东和信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健元春
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赵世龙、赵俊

序号借款人名称本金 回购溢价款违约金 担保人 担保物 基准日

1
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

55,000,000 . 00 1,600,273 . 97 2,656,500 . 00
山东寿光金鑫投资发
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晨 鸣 控 股 持 有 的
3980 万股晨鸣纸业
的股票-质押

2025 . 7 . 15

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寿光市
金晨贸易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
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 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告清单

  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经理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企业家总部
群产投大厦 A 座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担保人应予履行相应
本金、利息余额及应承担的相关费用，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书确认的数额为准。2、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借款人名称 本金 回购溢价款违约金 担保人 担保物 基准日

1
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

45,000,000 . 00 1,309,315 . 07 2,173,500 . 00
山东寿光金鑫投资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晨鸣控股持有的
3250 万股晨鸣纸
业的股票-质押

2025 . 7 . 15

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寿光市
金晨贸易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
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与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寿光市金晨贸易有限公司 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告清单

  寿光市金蕴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经理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企业家总部
群产投大厦 A 座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担保人应予履行相应
本金、利息余额及应承担的相关费用，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书确认的数额为准。2、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借款人/担保人
（抵押人）

本金 利息 费用 债权额 借款及保证/抵押合同号

借款人：张跃军
抵押人：张跃军
共同还款人：陈
秀凤

607150 . 74 31498 . 85 8985 647634 . 59
齐鲁银行个人房屋按揭借款合同（编号：2023 年 150061
个按借字第 A313 号）

借款人：王海滨
共同还款人：于
霞 抵押人：于
霞、于义山、王
德娟 保证人：
于 义 山 、王 德
娟、王锐、青岛
德皓保温防腐
有限公司

949762 . 63 73597 . 8 11712 1035072 . 43

齐鲁银行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2023 年平度普惠
个最高借字第 DZ000069 号）、齐鲁银行个人最高额借款
保证合同（编号：2023 年平度普惠个最高借保字第
DZ000069 号-0001 号）、齐鲁银行个人最高额借款保证
合同（编号：2023 年平度普惠个最高借保字第 DZ000069
号-0002 号）、齐鲁银行个人最高额借款保证合同（编
号：2023 年平度普惠个最高借保字第 DZ000069 号-0003
号）、齐鲁银行个人最高额借款支用单（编号：2023 年平
度普惠个最高借字第 DZ000069 号-000001 号）、齐鲁银
行个人最高额借款抵押合同（编号：2023 年平度普惠个
最高借抵字第 DZ000069 号-0001 号）、齐鲁银行个人最
高额借款抵押合同（编号：2023 年平度普惠个最高借抵
字第 DZ000069 号-0002 号）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平度支行与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平度支行于 2026 年 4 月 1 日通过公开拍卖方式与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

限公司达成并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银行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和罚息复利等)，依法转让给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平度支行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抵押人)。

　　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责任。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平度支行　山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应支付给山

东农旅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抵押)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借

款人、担保人(抵押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清算责任。　　转让债权明细表(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日)　　单位：元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转 让 债 权
金额

李逸群 230231198805181342 6000

孙浩 370602199411261310 52604

王龙吟 370782199002053112 3776

王选利 370103195612172526 4160

李爱芳 370722197009201864 60000

王玉珑 370105198303165628 800

郭蕊 372926198412010040 86144

李永倩 370125198709236620 2460

王碧青 410105198701050108 3024

张士泉 370111196802292339 2200

杨昌霞 370105197112174121 2200

刘书杰 370102197111253726 2200

隋振龙 370102196204131934 2260

李贵祥 370102196111021517 2260

于宇 370102198307092164 7672

张春福 37010419630427293X 31200

王萌 239005199802062021 2288

姚海清 372422197108310017 30000

李强 37010519750223031X 2800

张慧敏 371081197603256123 7000

张体伟 412327198307259211 7000

姚娜娜 372527198009050821 37000

孙田田 130424198711052228 3600

奚文静 37292619990424602X 3600

王富伟 150404199203151126 3600

刘晓平 370102196710104146 3360

赵侠 371324199004056902 3600

李静 370102198511120046 2160

张丽 37098319870108376X 9200

汤立工 370103195906292531 7000

合计金额： 391168

青岛全时健身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代为持有）

剩 余 债 权
1220857 . 91
股东出资债
权 2450000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 ：车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629197101141170)
　　现就济南全马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对你所享有的债权之转让事宜，正式
通知如下：
　　一、原债权人(让与人)：济南全马
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70100MA3WLA468G ；债务人：车
平；债权金额：人民币 1612025 . 91 元(债
权)、人民币 2450000 元(股东出资款)。
　　债权发生依据：(2024 )鲁 0103 民
初 10031 号民事判决书、《股东出资催
缴通知》；债权履行期限：202 4 年 12
月届满。
　　二、债权转让事实：我司已于 2026
年 4 月与受让人(详见第四条)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对你享有的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并在执行案
号(2025)鲁 0103 执 3847 号中变更申请
执行人为全体受让人。
　　三、履行对象变更：自本通知送达
你之日起，该债权转让对你发生法律
效力，请你收到本通知直接联系全体
受让人的授权委托人或执行法院履行
全部债务。
　　四、受让人姓名

　 　 受 让 人 代 理 人 联 系 电 话 ：
15318781071/17561682219
　　特此通知。
　　  原债权人：济南全马健身管
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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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送达《关于返还相应扶持资金以及垫付相关款项的催告书》的公告
济南伟光汇通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方未全面履行济南市长清区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项目的投资、建设等义务，现向你作出《济南市
长清区人民政府关于返还相应扶持资金以及垫付相关款项的催告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
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现依法催告如下：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催
告书次日起十日内返还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已拨付的 300 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300 万元
为基数，自 2022 年 1 月 28 日始至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
价利率计算)。如对上述催告有异议，你公司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济南市长清区
人民政府进行陈述和申辩或者申请听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经多方联系，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仍无法送达，现采取公告的方式送达本催告书，请你公
司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地址:长清区清河街 1617 号，联系电话：
13658628183)领取《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关于返还相应扶持资金以及垫付相关款项的催告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4 月 20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签署的 COAMC 鲁经一-2021-A-09-001 号《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
该等权利/权益转化形成的全部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7 日

  寿光市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寿光市金海路东农圣街北商务小区 5 号楼 A 座 225 室 联
系人：杜经理 电话：0536-5118601       基准日：2021 年 4 月 20 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依据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与烟台市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0684MA3PA93E81 ，联系人：贺长鹏，联系电话:13295453705)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烟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远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
给烟台市蓬莱区建晟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支行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12 月 30 日   货币单位：元

公   告
威海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人社部门核定你单位欠缴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2019 年 7 月至
2019 年 8 月属期职工社保费，现依法
公告送达我局做出的《社会保险费限
期缴纳通知书》(文登南海税费限缴通

〔2026 〕0401 号)公告 1 份。限你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
威海市文登区税务局南海新区税务分
局签收该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文书
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
局南海新区税务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公   告
山东华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人社部门核定你单位欠缴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8 月属期职工社保

费，现依法公告送达我局做出的《社会

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登南海税

费限缴通〔2026 〕021016 号)。限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

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局南海新区税务

分局签收该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文

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

局南海新区税务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对堵娜、高卫华、袁会生、代延香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担保合同编号为：(济南农商银行天

桥支行)个保字(2019)年第 06025 号、(济

农商行小微贷中心)高抵字 2018 年第

0107006 号】民事调解书案号(2023)鲁

0191 民初 473 号的案件，依法转让给周

德邻。周德邻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堵娜、高卫华、袁会生、代延

香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

  特此公告。

  周德邻

  2026 年 4 月 20 日

公    告
　　本公司开发的济南齐盛广场项目已竣工验收，按规划
配套建设的归业主共用共有的公配设施物业用房 1,466 . 49
平方米、非机动车库 7,0 9 2 . 2 9 平方米、净衣临时存放区
796 . 66 平方米、小区共用设施 6,785 . 07 平方米、消防水箱间
91 . 01 平平方米、人防配套设施 31 . 58 平方米等公共配套设
施共 16,263 . 10 平方米，归业主共用共有的已移交给物业公
司代管。业主委员会成立后按规定由物业公司办理无偿移
交手续。
  特此公告。

　   　济南齐盛置业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清算公告
　　蒙阴蒙山钻石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1300760993607N ，住所：蒙阴县联

城镇建材七 0 一矿院内，因公司早已不再经

营，经股东研究决定，成立清算组，依法对公

司进行清算、注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告

如下：

　　一、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二、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三、债权申报地址，蒙阴县联城镇蒙阴蒙

山钻石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峰，联系电话：

13953914468 。

　　特此公告。

　　 公告人：蒙阴蒙山钻石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 0 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借款人
借款本息余额

（截至 20 2 4 年
12 月 22 日）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抵押合同编
号

担保人
债权公证文书
编号

诉讼及执行案号

临沂昆
仑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168176209 . 95 元

2 0 1 4 年临商
银 兰 田 固 借
字第 097 号、
2 0 1 5 年临商
银 兰 田 固 借
字第 003 号

20 1 4 年临商
银兰田高抵
字第 097 号、
201 5 年临商
银兰田高抵
字 003 号

张本新

（ 2020 ）鲁临沂
兰山证经字第
4 7 2 4 4 号 、
（ 2020 ）鲁临沂
兰山证执字第
1001 号

（ 2 0 2 0 ）执 1 8 2 9 号 、
（ 2018 ）临执指字第 234
号、（ 2017 ）鲁 1302 民初
8533 号、（ 2018 ）鲁 1328
执 1 5 9 6 号、（ 2 0 2 3 ）鲁
1328 执 1011 号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借款人
借款本息余额（截至
2024 年 12 月 22 日）

借款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
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
编号

诉讼及执行案号

临 沂 中 侨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253520762 . 54 元

2009 年临商银
兰山支行借字
第 232、233 号

2009 年临商
银兰山支行
抵字第 232 、
233 号

吕永和

2012 年临商
银兰山支行
借 展 字 第
005、006 号

2014 临民四初字第
2、3 号 2015 临执字
第 12-1、13-1 号

临 沂 白 云
服 装 城 有
限公司

2010 年临商银
兰 支 借 字 第
010 号

2010 年临商
银兰支抵字
第 010 号

林少平
2010 年临商
银兰支借字
第 010 号

2014 临民四初字第
4 号、2015 临执字第
14-1 号、（ 2018 ）鲁
13 执恢 2 号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山支行(下称“转让方”)与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
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
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
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联系电话：(0539)7373052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山支行 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附表：债权明细表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田支行(下称“转让方”)与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
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
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
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联系电话：(0539)7373052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田支行 临沂市兰山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附表：债权明细表

序
号

债务人
名称

债权本金
余额

欠息 费用 债权总额 担保人 备注

1

青岛国宏
立泰同创
产业园区
有限公司

80,452,816 . 47 1,115,715 . 69 0 . 00 81,568,532 . 16

青岛国宏立泰同创产业园区有限公司、青岛
国创展发科技有限公司、威海宏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威海市前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乐利商贸有限公司、杨宏勇、宫明霞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26 年 4 月 3 日，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瑞青城市更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
让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编号：2026SDAMC20ZQZR 金字 001 号)，将其依法享有的对附件 1《债权转
让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受让方。双方现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以及青岛瑞青城市更新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青岛瑞青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方未按本公告要求及时履行清偿义务，受让方将依法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仲裁、强制执行、处置担保财产等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相关义
务人承担。
　　本公告内容构成对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正式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即对各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方产
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转让方：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薪元 联系电话：15863110561/0532-83958965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 2788 号
  受让方：青岛瑞青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视峰 联系电话：0532-58667732
　　联系地址：青岛市即墨区墨城路墨河大厦 11 楼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瑞青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附件 1《债权转让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11 月 1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费用及债权总额，基准日后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及其他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
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
保责任。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
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保证合同编号
抵 押 合
同编号

原债权行
司 法 裁
决 执 行
案号

1

山东省
博兴县
正大新
材料有
限公司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字 0168 号 
0 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6（ 展 期 ）0 0 0 3 号 ，
0 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6（ 展 期 ）0 0 0 4 号 ，
0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7 年（展）字 001 8 号 ，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136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174
号，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174-01 号，0161300023-2015 年博兴
（保）字 0174-02 号

0161300
03-2015
年 博 兴

（抵 ）字
0038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 2018 ）
滨 仲 裁
字 第
242 号
（ 2019 ）
鲁 16 执
145 号
（ 2019 ）
鲁 16 执
85 号
（ 2019 ）
鲁 16 执
145 号

2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字 0349 号 
0161300023-2016 年（展）字 0017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14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89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04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64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64-01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
（保）字 0364-02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字 0363 号 
0 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6（展 ）字 0 0 1 9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05 号

山东利丰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刘涛、张翠菊、周
小彬，赵小梅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75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75-01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
（保）字 0375-02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3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字 0364 号 
0 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6（展 ）字 0 0 2 0 号  
0 1 6 1 3 0 0 0 2 3 - 2 0 1 6（展 ）字 0 0 2 1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20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47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06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33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76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保）字
0376-01 号 0161300023-2015 年博兴
（保）字 0376-02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4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字 00467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16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60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134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34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458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458-01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
（保）字 0458-02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5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字 00712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17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62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133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35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684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684-01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
（保）字 0684-02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6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字 00729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61 号 
0161300023-2018 年（展）字 0007 号

山东利丰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刘涛、张翠菊、周
小彬，赵小梅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702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702 号-01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
（保）字 0702 号-02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7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字 00800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131 号 
0161300023-2017 年（展）字 0041 号

山东利丰达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刘涛、张翠
菊、周小彬，赵
小梅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785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785-01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
（保）字 0785-02 号 0161300023-2016
年博兴（保）字 0785-03 号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兴支
行

8

山东利
丰达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博兴农商银行社团协字 2017 年第 001 号
博兴社抵字 2017 年第 001 号
博兴社保字 2017 年第 001 号
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展字（2018 ）年第 000001 号
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展字（2018 ）年第 000001 号

周小彬

山东博兴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邹
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公 告
文登市富成置业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

　　经社保部门核定你

单位欠缴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属期职工社

保费，现依法公告送达我

局作出的《社会保险费限

期缴纳通知书》(文登二

分局税费限缴通〔2025 〕

7903 号)，限你单位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国家

税务总局文登区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签收本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

文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

效力。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

市文登区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博兴县杰成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
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博兴县杰成新材料有限公司，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博兴县杰成新材料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滨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5 日

催收公告
  借款人：泰安益升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

为：(2024 )借字(0319)第(000051 )

号)，担保人：胥玉鹏(身份证号码：

370125198612261918)、刘翠(身份证

号码：370983198411054661)，你在

我行的借款或担保的贷款本金

230 万元及利息等(欠息金额以我

行会计部门计算为准)，借款期限

2024 年 3 月 20 日-2025 年 3 月

11 日，已逾期。现我行以公告形

式催收，请借款人于本公告后立

即筹措资金偿还我行贷款本金

及利息或由保证人向我行承担

担保责任。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政

中心支行

 2026 年 4 月 20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

　　根据我行与潍坊星都电子产品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

依法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将持有的对

下列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

务人的主债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

让给上述债权受让方，本次转让债权

信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潍坊钱柜音乐广场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2019 年 0129

第 11 号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称：姜

威、曾丽丽、赵淑荣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同及

编号：2019 年 0129 第 11 号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坊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担保

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各方或其

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债权受让方履

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刘峻宇，联系

方式：15163607266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0 日

房屋选择和分配确认公告
王壮、王君、王薇：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为原青
岛市市南区枣庄路 12 号 6 户乙王壮
和王壮弟弟王君、妹妹王薇提供安置
房屋，王壮已选择房屋并办理入住手
续。因王君和王薇至今未对安置房屋
进行选择，现请王君、王薇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 日内，携带身份证件至青
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地址：青岛市
市南区瞿塘峡路 70 号 606 房间，联系
电话：0532-51989273)办理安置房屋的
书面选房确认手续。
　　逾期未办理书面选房确认手续，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将按照以下
分配方案进行房屋分配，并视为你方
三人对安置房屋分配方案无异议，青
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将按本公告确
认的分配方案办理后续房屋移交和产
权办理手续。
　　王君、王薇具体分配方案如下：1 .
王君(身份证号 370202194808091132)分
配房屋地址为：青岛市市北区海岸馨
园 4 号楼 1 单元 2403 户，预测绘建筑
面 积 7 2 . 9 4 ■ 。2 . 王 薇 ( 身 份 证 号
370202195604081826)分配房屋地址为：
青岛市市北区海岸馨园 12 号楼 2 单
元 602 户，预测绘建筑面积 81 . 76 ■。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建设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公  告
威海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经人社部门核定你单位

欠缴 2 0 1 4 年 1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属期职工

社保费，现依法公告送达我

局做出的《社会保险费限期

缴纳通知书》(文登南海税费

限缴通〔2026 〕256501 号)。限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

登区税务局南海新区税务分

局签收该文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文书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

区税务局南海新区税务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公  告
文 登 蓝 岛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经人社部门核定你单位

欠缴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属期职工社保费，现依法

公告送达我局做出的《社会

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

登南海税费限缴通〔 2026 〕

6701 号)。限你单位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

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局南海

新区税务分局签收该文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文书送达

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

区税务局南海新区税务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遗   失   声   明
  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不慎遗失山东省非税收入票据多份，声明作废。共计 14018 份。莱芜分局 11332

份：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4 份：A101089324416、A101096103065、A101096103378、A101096103379 。山东省

非税收入定额票据(伍元)5013 份：102000050001、102000051001 — 53000、102000053401、102000053500-53700、

102000053801-53900、102000054001 — 54300、102000054601 — 54700、102000056001 — 56500、102000056901、

102000056992 — 57000、102000057901 — 58000、102000058101 — 58300、102000058701 — 59100、102000059801 —

59900 。102016230401 — 0800、102016236401 — 6500、102016236701 — 6900、102016237101 — 7400 。山东省非税

收入定额票据(贰拾元)6315 份：103000061001 — 62000 、103000062101 — 63100 、103000063401 — 63500 、

103000063901 — 65200、103000066001 — 66600、103000066701 — 67100、103000067201 — 67300、103000067401 —

67500 、103000067801 — 67900 、103000068001 — 68402 、103000068501 — 68813 、103000068901 — 69700 、

103000069901 — 70000 。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1633 份：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33 份：A101089356058

-6059 、A101089356104-6105 、A101089356109-6123 、A101089356173 、A101089356221 、A101089356223 、

A101089356228 、A101089356231 、A101089461824 、A101089356250 、A101089461829 、A101089461834-1835、

A101089461845、A101089461850、A101089461853、A101089461860 ；山东省非税收入定额票据(伍元)700 份：

A102015104201-4600、A102015104701-4800、A102015105601-5700、A102015107101-7200 。山东省非税收入定额

票据(贰拾元)900 份：A103000046301-46400、A103000046601-46700、A103000047001-47300、A103000049601-

50000 。原雪野旅游区分局 1053 份：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23 份：A101089325080-5093、A101089325121-

5125、A101089325256、、A101089325260、A101089325273、A101089325104 ；山东省非税收入定额票据(伍元)100

份：A102000048101 — 8200 ；山东省非税收入定额票据(贰拾元)929 份：A103000043501-3929、A103000044001-

4500 ；山东省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1 份：201011963828 。

                   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 2026 年 4 月 20 日

潍坊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潍坊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潍坊市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潍坊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烟台隆泰熹和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潍坊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隆泰熹和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7 日
　　注：1、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债权转让的贷款本金金额截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2026 年 1 月 20 日前债务人拖欠的利息、
复利、罚息、相关法律文书项下的诉讼费、迟延履行金等相关费用，2026 年 1 月 20 日以后新产生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法律文书项
下的诉讼费、迟延履行金等，亦包括在本次转让范围内，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给潍坊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
法律文书项下的诉讼费、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2、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抵押人、保证人、出质人、承兑业务的付款人、保理业务的付款人等。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联系人：颜经理 地址：潍坊市高新区玉清东街 13155 号 联系电话：0536-7100093
　　联系人：于经理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上山路 003 号 联系电话：18766688388

4 本版编辑/梁莹莹
2026 年 4 月 20 日 电子信箱/sdfzbbjb@163.com法治纵横

检察普法筑牢国安“防护墙”

  □ 范丛丛
  春假期间，庆云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中小
学生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开启沉浸式消防研学
之旅。
  宣传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科普展示区，系统讲

解火灾成因、校园与家庭常见火灾隐患、消防法律
法规等基础常识，直观认识火灾危害。在互动体验
区，孩子们依次体验模拟灭火系统、烟雾逃生通
道，严格按照指导弯腰捂鼻、有序疏散，掌握正确
火场逃生技能；通过趣味抢答、情景模拟等形式，

巩固报警方法、自救要点等实用知识。随后，孩子
们来到装备展示区，近距离观摩消防车，消防员逐
一介绍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隔热服等专业装备
的用途，邀请学生试穿消防战斗服，感受“火焰
蓝”的责任与重量。

庆云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参观体验

  □ 记者 羊文智 田思敏
  近日，在山东潍坊寿光中学周边，一
段朴素的善意接力，温暖万千网友。
  故事主角是一位高三学生和一位小吃
摊主。三年来，少年坚持为学校附近一位
智力障碍老人送上热乎饭菜。临近毕业，
他放心不下老人，便请求附近的小吃摊主
帮忙继续照顾。摊主的一句“我接力你的
善意”，让这份平凡的善举得以延续。
  这位暖心少年是寿光中学高三学生小
刘。三年前刚入学时，他便留意到有一位
老人常常在学校门口徘徊。看着老人孤单

无助的模样，小刘心生不忍。从那时起，
只要上下学途中遇到老人，他都会买上热
饭，递到老人手中。
  高中三年，小刘从未忘记这份牵挂。
他从未向老师或同学提起，始终低调行
事，默默守护着老人。
  时间一晃而过，小刘即将告别高中校
园。他担心自己毕业后，没人再时常给老
人送吃的，于是特意找到校门口经营小吃
摊的管女士，诚恳地托付道：“我帮助这位
老人三年了。以后我每天给您转饭钱，麻烦
您给老人送饭。我怕我毕业了他会挨饿。”
  4 月 15 日，管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那个小男生过来跟我说这番话的
时候，我心里特别感动，小小年纪能坚持
做这件事三年，太不容易了。”管女士当
即婉拒了他的转账。
  “姐，我有钱，你经营小吃摊也是需
要本钱的。”面对小刘的坚持，管女士
说：“真不用给钱。我答应你，以后由我
来给老人送饭，接力你的善意。”
  其实，这份善意并非始于此刻。自
2020 年摆摊以来，管女士也一直在照看这
位老人。管女士说，街上的商户和小吃摊
老板们都在默默帮助老人。
  记者了解到，老人今年 65 岁，因病
导致智力缺陷，目前与弟弟一起生活，每
月领低保和残疾人补贴。
  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后，不少人想
给大爷捐钱捐物。但管女士恳请大家：“大
爷不懂花钱，也不知饥饱。请不要给他现
金，也别送太多食物，避免他过量饮食。”
  小刘用三年的默默关照，把善意融入
日常；管女士用一句真诚承诺，接过这份
沉甸甸的牵挂。街头的温暖，就这样一棒
接一棒，悄悄传了下去。

善意接力

扫码看视频


